附件3
2015年广西资产评估行业主要经济指标汇编
填 报 说 明
一、机构指标表
（一）、评估机构基本情况表（表一）的填报说明

1、本表第3栏“年末注册资产评估师人数”，是指本机构具有注册资产评估师资质的总人数。应与表五的第3栏填报数一致。

2、本表第4栏“年末全员职工人数”是指本年年末机构所有从业人员，包括注册资产评估师、其他专业技术职称、其他专业注册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评估助理、管理人员、勤杂人员及其他人员。

3、本表第5栏“本年业务收入总额”包括评估收入和其他收入，要求与本机构上报协会并经审计的当年年度会计报表的收入总额一致。

4、本表第6栏“本年评估师人均业务收入额”的计算公式，用第5栏“本年业务收入总额”除以第3栏“年末注册资产评估人数”（6=5÷3）。

5、本表第7栏“本年全员人均业务收入额”的计算公式，用第5栏“本年业务收入总额”除以第4栏“年末全员职工人数” （7=5÷4）。

6、本表第2栏“年末注册资产评估师人数”与表五的第3栏数一致。本表第4栏“年末全员职工人数”要等于表五、表六、表七的第3栏数相加之和。

7、本表的第5栏应与表二的第3栏数一致。

（二）业务收入基本情况统计表（表二）的填报说明

1、本表主要是反映评估机构业务收入的构成情况和增减变动情况。

2、本表第3栏“合计”是指本表第4、5、6、7、8、9、10、11栏相加之和（3=4+5+6+7+8+9+10+11），应与本机构当年上报协会的年度会计报表的收入总额一致。

3、本表第4栏“资产评估业务收入”、第5栏“土地评估收入”、第6栏“房产评估收入”、第7栏“咨询业务收入”、第8栏“工程造价收入”、第9栏“会计审计收入”、第10栏“涉税业务收入”、第11栏“其他业务收入”，是指本机构当年从事多种类型的业务收入并已列入当年上报资产评估协会的会计报表收入总额中。在填报时，按本机构从事的业务类型填报，有几种类型就填几种类型，据实填报。没有列入上报协会年报的，则不需要填报。
4、本表第7栏“咨询业务收入”是指各种咨询报告类业务，包括资产、土地、房产、工程、税务等方面的咨询业务收入。

5、本表第11栏“其他业务收入”是指除本表第4-10栏以外的收入，并在填报说明中加以说明。

6、本表的第3栏应与表一的第5栏相符。

（三）资产评估分类收入汇总表（表三）的填报说明

1、本表主要是反映机构报备的资产评估分类收入和各类收入占当年资产评估业务收入总额的比重情况。

2、本表第3、5、7、9、11栏的“实际收入额”是指机构当年已经出具评估报告应收到的并已报备协会的评估业务收入。

3、本表“2015”行的第3、5、7、9、11、13栏填报数应与表四第6栏相对应各行填报数一致。

4、本表第4、6、8、10、12栏的计算公式如下：

占当年业务收入总额=该类型的“实际收入额”除以第13栏的“实际收入总额”×100%。例如本表的第4栏的计算：4=（3÷13）×100%，以此类推。

5、本表“2015”行第4、6、8、10、12栏的填报数应与表四第10栏相对应各行填报数一致。

6、本表的第4、6、8、10、12栏相加之和等于100%。

（四）资产评估分类收入基本情况统计表（表四）的填报说明。
    1、本表按2015年度的数据填报。

    2、填报解释：

（1）计费标的：有帐面值的填帐面值，没有帐面值的填评估值。如计费含有负债资产值的也应统计在内。其他有关各表解释亦同。

（2）本表第5栏“应收费金额”应以中评协制定的收费标准中间值计算。即：

100万元以下的按12‰计；

100～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按5‰计；

1000～5000万元（含5000万元）的按1.6‰计；

5000～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的按1‰计；

10000～100000万元（含100000万元）的按0.2‰计；

100000万元以上的按0.15‰计。

（3）本表第9栏“实际收费额占应收费金额比（%）”=实际收费额中的小计栏数÷应收费金额×100%。即9＝6÷5。

（4）本表第10栏“实际收费额占实际收费合计比（%）”=该类型实际收费额中的小计栏数÷各类实际收费额合计数×100%。

（五）各表中所涉及金额的数据均以万元为单位，统一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涉及百分比的数据，统一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六）注册资产评估师基本情况统计表（表五）、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表六）、非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表六一）的填报说明

1、（表五）、（表六）、（表七）主要是反映机构注册资产评估师、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非专业技术人员的年龄、学历、政治面貌、从事评估工作年限等情况。

2、统计的人数均以本机构年末人数为准。

3、（表五）主要是围绕注册资产评估师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汇编。本表的第3栏“人数”是指本机构的注册资产评估师人数。第4栏“具有双师及双师以上资质的评估师人数”中的“双师”是指在本机构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同时又具有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双师以上资质”是指本机构的注册资产评估师，不仅具有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同时，还具有其他专业技术的资质，如注册税务师、土地估价师、房产估价师等执业资格的人数。

4、（表六）主要是围绕那些没有注册资产评估师资质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汇编。本表第3栏“人数”是指本机构那些虽然没有取得注册资产评估师，但取得其他注册资质或专业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初级职称、中级职称、高级职称的工程、会计、审计等系列的技术职称。第4栏“具有双师及双师以上资质的人员”是指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注册资质和专业技术职称的。

5、（表七）是围绕机构内没有任何专业技术职称或注册资质的其他人员基本情况进行统计汇编。本表的第3栏“人数”是指本机构内没有任何专业技术职称和专业技术资质的其他从事资产评估行业的人员。

6、（表五）、（表六）、（表七）中的“年龄”统计口径：“30岁以下”不含30岁，“30-40岁”不含40岁，以此类推，“60-70岁”含70岁。“学历”统计口径：“大专以下”不含大专。“从事资产评估行业年限”的统计口径：“5年以下”不含5年，“5-10年”不含10年，以此类推，“20年以上”含20年

7、（表五）、（表六）、（表七）中各类统计之和应分别等于该类人数。例如：注册资产评估师性别之分，“男”、“女”之和应等于注册资产评估师人数，即5栏+6栏=3栏。以此类推。
二、资产评估师指标表
2015年决算布置工作，协会新增广西资产评估行业资产评估师主要经济指标汇编表，目的是统计广西域内资产评估师个人的业绩。为了与机构的主要经济指标统计口径一致，将机构《表三》“资产评估分类收入汇总表”转换为以资产评估师个人为统计对象的“资产评估分类收入汇总表（表一）”；将机构《表四》“资产评估分类收入基本情况统计表”转换为“XXX资产评估师—2015年度资产评估报告基本情况统计表（表二）”
（一）资产评估师“资产评估分类收入汇总表（表一）”的填报说明
    本表各项指标的填制口径与机构填制表三的口径一致。
1、本表主要是将机构报备的资产评估分类收入和各类收入占当年资产评估业务收入总额的比重情况，分解到资产评估师个人名下。

2、鉴于每一个评估报告均有两位资产评估师签名，以资产评估师个人为统计对象时，就存在重复统计资产评估分类收入和各类收入占当年资产评估业务收入总额的比重情况，为此，该表的分类收入“合计”数就是机构表三“合计”数的两倍。
3、本表第3、5、7、9、11栏的“实际收入额”是指机构当年已经出具评估报告应收到的并已报备协会的评估业务收入。

4、本表的第3、5、7、9、11、13栏填报的“合计”数应与机构表四的第6栏相对应各行填报数的两倍。

4、本表第4、6、8、10、12栏的计算公式如下：

占当年业务收入总额=该类型的“实际收入额”除以第13栏的“实际收入总额”×100%。例如本表的第4栏的计算：4=（3÷13）×100%，以此类推。

5、本表第4、6、8、10、12栏的填报“合计”数应与机构“表四”第10栏相对应各行填报数一致。

6、本表的第4、6、8、10、12栏相加之和等于100%。

（二）XXX (资产评估师注册证编号）2015年度资产评估报告基本情况统计表（表二）的填报说明。
1、本表主要是将机构报备的资产评估分类收入和各类收入占当年资产评估业务收入总额的比重情况，分解到资产评估师个人名下，再以资产评估师个人为统计对象，统计该资产评估师全年的各类资产评估业务收入状况。

2、鉴于每一个评估报告均有两位资产评估师签名，以资产评估师个人为统计对象时，就存在重复统计资产评估分类收入和各类收入占当年资产评估业务收入总额的比重情况，为此，按资产评估师人数统计该表的分类收入“合计”数就是机构表四“合计”数的两倍。

3、《XXX (资产评估师注册证编号）2015年度资产评估报告基本情况统计表（表二）》按实际到岗的资产评估师人数分别填报。实际到岗的人数与协会年检公告人数不一致的，请加以说明；年度中期如有转所的资产评估师，按在本所的实际出报告的数量进行填报；如有个别资产评估师全年没有出具过资产评估报告的，按“零报告”填制本表，不得缺报。
    4、填报解释：

（1）计费标的：有帐面值的填帐面值，没有帐面值的填评估值。如计费含有负债资产值的也应统计在内。其他有关各表解释亦同。

（2）本表第5栏“应收费金额”应以中评协制定的收费标准中间值计算。即：

100万元以下的按12‰计；

100～1000万元（含1000万元）的按5‰计；

1000～5000万元（含5000万元）的按1.6‰计；

5000～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的按1‰计；

10000～100000万元（含100000万元）的按0.2‰计；

100000万元以上的按0.15‰计。

（3）本表第9栏“实际收费额占应收费金额比（%）”=实际收费额中的小计栏数÷应收费金额×100%。即9＝6÷5。

（4）本表第10栏“实际收费额占实际收费合计比（%）”=该类型实际收费额中的小计栏数÷各类实际收费额合计数×100%。
（三）各表中所涉及金额的数据均以万元为单位，统一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涉及百分比的数据，统一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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